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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物業轉易及財 產條例》（第 2 1 9 章 ）第 1 2 條
賦予法院權力

政府對香港大律 師公會在 2 0 0 1 年 2 月 1 9 日 文件 (文 件 1 )、
余若薇議員在 2 0 0 1 年 2 月 2 0 日信件 (文 件 2 )及 香港律師會在

2 0 0 1 年 2 月 2 0 日信件 (文件 3 )所作 意見的回應

甲部  —  文件 1 及文件 2 都提出的意見

文 件 1（ 由 大 律 師 公 會 提 交 ） 及 文 件 2（ 由 余 若 薇 議 員 提 交 ）
指 出 ： 香 港 法 院 不 應 獲 賦 予 類 似 《 1 9 2 5 年 產 業 法 令 》 第 4 9（ 2） 條 賦
予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法 院 的 酌 情 權 ， 作 出 退 還 買 方 所 付 訂 金 的 命 令 。 兩

份 文 件 就 這 點 所 提 供 的 依 據 有 以 下 共 通 之 處 。

( a )  建 議 的 酌 情 權 ， 買 方 需 要 依 賴 的 情 況 甚 少 出 現 （ 見 文 件 1 第

1 0、 1 4  、 1 6 及 1 7 段 ； 文 件 2 第 1 及 2 段 ） 。 只 有 在 樓 價 上 漲
時 ， 賣 方 才 會 設 法 終 止 合 約 和 沒 收 訂 金 ， 而 可 能 對 買 方 有 欠 公

平 （ 見 文 件 1 第 1 2 及 1 5 段 ） 。 目 前 已 有 清 晰 法 例 規 管 大 多 數
常 見 的 情 況 。

( b )  買 賣 雙 方 應 享 有 立 約 的 自 由 ， 法 庭 不 應 加 以 干 預 （ 見 文 件 1 第

1 0 及 1 1 段 ） 。 重 要 的 是 保 存 合 約 的 確 切 性 (見 文 件 2 第 7 段 )。

( c )  存 有 這 項 酌 情 權 會 助 長 買 方 動 輒 興 訟 討 回 訂 金 ， 即 使 所 持 理 由

牽 強 (見 文 件 1 第 5、 6 及 1 9 段 ； 文 件 2 第 7 段 )。

政府對甲部分的 回應

( a ) 情 況 可 能 罕 有

2 . 政 府 同 意 ： 適 合 法 院 行 使 建 議 的 酌 情 權 的 情 況 應 為 數 不 多 。 正

如 政 府 向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所 提 交 的 文 件 （ 供 2 0 0 1 年 2 月 2 0 日
討 論 ） （ “ 政 府 文 件 ” ） 第 2 6（ 1） 段 所 述 ，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引 入 有 關
條 文 之 後 似 乎 也 不 曾 引 起 大 量 的 訴 訟 。 如 果 是 買 方 不 履 約 ， 則 只 會 在

特 殊 情 況 下 才 給 予 免 被 沒 收 訂 金 的 濟 助 。 如 果 本 港 物 業 市 場 較 為 疲 軟

的 現 況 維 持 不 變 ， 則 賣 方 堅 持 完 成 合 約 的 誘 因 將 進 一 步 減 少 。

3 . 不 過 ， 即 使 沒 收 訂 金 在 少 數 情 況 下 會 引 致 不 公 平 ， 也 不 構 成 理

由 否 定 在 這 些 情 況 下 作 出 補 救 的 做 法 。 政 府 認 為 ： 現 行 有 關 沒 收 訂 金 的

香 港 法 例 並 沒 有 恰 當 地 處 理 所 有 可 能 出 現 的 不 公 平 情 況 。 正 如 政 府 文 件

第 5、 6、 1 5  及 2 6 ( 2 )段 所 述 ， 衡 平 法 給 予 免 被 沒 收 訂 金 的 濟 助 的 權 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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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限 ， 而 我 們 沒 有 法 定 條 文 給 予 法 庭 酌 情 權 ， 判 令 賣 方 在 免 被 沒 收 訂 金

的 濟 助 不 但 不 會 引 致 不 公 平 ， 反 而 可 以 防 止 出 現 不 公 平 的 情 況 把 已 沒 收

的 訂 金 退 回 買 方 。

( b ) 立 約 自 由 和 合 約 確 切 性 的 重 要 之 處

4 . 酌 情 權 的 行 使 ， 涉 及 法 庭 對 立 約 雙 方 公 平 利 益 的 考 慮 。 酌 情 權

的 行 使 不 會 產 生 任 何 有 礙 沒 收 訂 金 的 通 則 。 在 這 些 情 況 下 ， 行 使 酌 情

權 對 立 約 自 由 和 合 約 確 切 性 兩 個 理 念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即 使 有 也 不 會 很

大 。 這 些 理 念 不 再 視 為 絕 對 ， 在 很 多 情 況 下 都 有 補 救 方 法 制 止 這 些 理

念 引 致 的 不 公 平 情 況 。 藉 法 規 授 予 司 法 酌 情 權 的 理 由 源 自 公 共 政 策 的

原 則 ， 也 就 是 在 法 律 的 某 些 範 疇 （ 包 括 合 約 ） 內 ， 嚴 厲 的 法 規 在 應 用

時 有 欠 靈 活 ， 未 必 足 以 彰 顯 公 義 （ B u r r o w s  S t a t u t e  L a w  i n  N e w
Z e a l a n d（ 新 西 蘭 的 成 文 法 ） （ 1 9 9 2） ， 第 2 4 6 頁 ） 。

5 . 此 外 ，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： 合 約 法 所 賦 予 的 法 定 酌 情 權 大 多 在 合 約

告 吹 時 適 用 (一 如 建 議 的 酌 情 權 是 在 賣 方 已 因 買 方 不 履 約 而 撤 銷 合 約 後
始 可 行 使 )， 合 約 的 確 切 性 已 不 存 在 ： 這 些 酌 情 權 旨 在 給 予 濟 助 ， 而 不
是 更 改 合 約 訂 明 的 責 任 （ B u r r o w s 第 2 4 7 頁 ） 。

6 . 以 香 港 來 說 ， 這 類 法 定 酌 情 權 的 實 例 之 一 是 《 法 律 修 訂 及 改 革

（ 綜 合 ） 條 例 》 （ 第 2 3 章 ） 第 1 6 條 。 根 據 該 條 ， 如 合 約 受 挫 失 效 ，
法 院 可 下 令 已 因 合 約 而 獲 得 有 價 值 的 利 益 的 一 方 ， 向 另 一 方 支 付 一 筆

法 院 認 為 可 反 映 所 得 利 益 的 價 值 的 款 項 。 法 院 也 可 容 許 在 解 約 前 已 支

付 開 支 的 一 方 保 留 或 追 討 這 些 開 支 。

7 . 同 樣 ， 根 據 《 管 制 免 責 條 款 條 例 》 （ 第 7 1 章 ） 第 7 條 ， 合 約
條 款 如 看 來 是 用 以 卸 除 因 疏 忽 而 引 致 經 濟 損 失 或 財 產 損 壞 的 法 律 責

任 ， 則 須 符 合 有 待 法 院 實 施 的 合 理 標 準 。 此 外 ， 如 合 約 條 款 看 來 是 用

以 局 限 因 疏 忽 而 引 致 的 法 律 責 任 ， 則 雖 然 某 方 同 意 或 知 道 該 條 款 的 存

在 ， 也 不 得 認 為 該 方 表 示 自 願 承 擔 任 何 風 險 。

( c ) 即 使 理 由 未 必 站 得 住 腳 買 方 也 動 輒 興 訟

8 . 正 如 政 府 文 件 第 2 6（ 1） 段 所 述 ： 法 庭 已 表 現 完 全 有 準 備 駁 回
毫 無 理 據 的 訴 訟 。 英 格 蘭 及 澳 大 利 亞 沿 用 已 久 的 判 例 ， 將 有 助 香 港 的

法 院 考 慮 與 興 訟 有 關 的 理 據 或 其 他 方 面 情 況 。 這 套 判 例 將 有 助 香 港 律

師 就 案 件 的 興 訟 理 由 是 否 有 爭 辯 的 餘 地 ， 向 他 們 的 當 事 人 提 供 意 見 。

政 府 認 為 ： 實 際 上 ， 買 賣 雙 方 極 少 會 展 開 不 必 要 的 法 律 行 動 。

9 . 有 人 或 許 可 以 爭 論 ： 任 何 針 對 不 公 平 情 況 的 補 救 方 法 都 可 以 被

濫 用 。 如 果 基 於 這 個 可 能 性 而 否 定 這 些 補 救 方 法 ， 則 法 庭 決 不 可 能 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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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公 義 。

乙部  —  單是文 件 1 所提出的意見

1 0 . 文 件 1 也 提 出 下 列 意 見 —

( a )  買 家 往 往 以 有 限 公 司 名 義 購 置 物 業 ， 這 可 以 減 低 負 責 訴 訟 費 用 的

風 險 ， 而 助 長 他 們 提 出 缺 乏 理 據 的 訴 訟 (第 5 段 )。

( b )  鑒 於 香 港 沒 有 簡 易 程 序 處 理 物 業 轉 易 訴 訟 ， 加 上 物 業 轉 易 完 成 前

買 方 享 有 業 權 留 置 權 ， 訴 訟 將 延 誤 賣 方 出 售 物 業 ， 因 而 對 賣 方 不

公 平 (第 4、 8 及 1 9 段 )。

( c )  英 國 法 庭 可 能 需 要 酌 情 權 ， 因 為 當 地 要 裁 定 業 權 不 是 易 事 ， 然 而

香 港 則 沒 有 這 種 困 難 (第 1 3 及 1 4 段 )。

政府對乙部分的 回應

( a ) 以 有 限 公 司 名 義 參 與 物 業 轉 易 將 助 長 提 出 缺 乏 理 據 的 訴 訟

1 1 . 香 港 許 多 物 業 轉 易 的 確 都 有 有 限 公 司 參 與 。 不 過 ， 假 如 說 有 人

可 以 因 而 濫 用 缺 乏 理 據 的 訴 訟 ， 則 早 該 出 現 這 種 情 況 ， 例 如 買 方 被 沒

收 訂 金 ， 儘 管 缺 乏 理 據 也 可 以 尋 求 衡 平 法 濟 助 。 基 於 這 點 ， 缺 乏 理 據

的 訴 訟 因 此 增 加 的 可 能 性 不 大 。

( b ) 可 能 延 誤 賣 方 出 售 物 業

1 2 .  是 否 會 不 必 要 地 延 誤 賣 方 轉 讓 業 權 而 對 賣 方 不 公 平 是 法 庭 與 其

他 有 關 因 素 一 併 考 慮 的 論 據 之 一 。 此 外 ， 每 當 買 賣 雙 方 對 買 賣 協 議 有

爭 議 ， 都 會 出 現 同 樣 情 況 ， 而 並 不 一 定 於 一 方 爭 辯 案 件 是 否 適 合 行 使

建 議 酌 情 權 的 情 況 下 才 會 出 現 。 對 於 缺 乏 理 據 的 訴 訟 ， 法 庭 該 可 迅 速

審 結 。

( c ) 香 港 沒 有 英 國 裁 定 業 權 的 難 題

1 3 . 從 W u  W i n g  K u e n 案 的 裁 決 可 見 ， 當 中 列 舉 了 1 2 宗 同 類 案

件 ， 說 明 在 香 港 物 業 市 場 要 證 明 業 權 也 不 是 輕 而 易 舉 的 。 採 用 業 權 註

冊 制 度 的 澳 大 利 亞 司 法 管 轄 區 ， 法 庭 也 獲 賦 予 相 當 於 建 議 賦 予 香 港 法

庭 的 酌 情 權 。 不 過 無 論 如 何 ， 正 如 政 府 的 意 見 書 第 1 1 至 1 5 段 所 述 ，
所 涉 及 的 難 題 並 不 局 限 於 證 明 業 權 。

丙部  —  單是文 件 2 所提出的意見

1 4 . 賣 方 收 取 訂 金 ， 也 付 出 了 代 價 ， 即 從 簽 訂 臨 時 買 賣 協 議 起 至 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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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 或 完 成 買 賣 協 議 期 間 ， 喪 失 出 售 有 關 物 業 的 機 會 ， 這 點 必 須 考 慮 (第
6 段 )。

政府對丙部分的 回應

1 5 . 如 果 物 業 市 道 維 持 不 變 ， 賣 方 可 以 沒 有 損 失 地 出 售 物 業 ， 就 好

像 完 成 了 原 來 的 轉 易 。 如 果 樓 價 上 升 了 ， 賣 方 可 以 在 之 後 的 物 業 轉 易

中 得 到 更 多 金 錢 。 樓 價 一 旦 下 跌 ， 賣 方 有 權 向 買 方 追 討 差 價 損 失 。 法

庭 決 定 該 否 行 使 建 議 的 酌 情 權 時 ， 會 考 慮 讓 賣 方 保 留 訂 金 是 否 不 公

平 。 關 鍵 之 處 不 是 賣 方 有 否 為 訂 金 付 出 代 價 ， 而 是 考 慮 過 全 部全 部全 部全 部 案 情

後 ， 究 竟 讓 賣 方 保 留 訂 金 ， 抑 或 退 還 訂 金 給 買 方 ， 哪 種 做 法 較 為 公

平 。

丁部  —  文件 3 所提的意見

1 6 . (由 律 師 會 提 交 的 )文 件 3 原 則 上 支 持 政 府 的 建 議 ， 但 須 進 一 步
研 究 法 例 詳 細 條 文 ， 以 及 建 議 酌 情 權 應 被 明 確 規 限 。

政府對丁部分的 回應

1 7 . 政 府 認 為 意 見 書 第 2 7 段 的 建 議 該 予 保 留 ， 但 須 考 慮 過 擬 提 出

的 條 例 修 訂 建 議 條 文 細 則 再 作 決 定 。 正 如 政 府 在 意 見 書 第 2 6 ( 3 )段 中 所
述 ， 不 應 該 指 明 哪 些 情 況 不 能 行 使 酌 情 權 。 每 宗 須 待 法 庭 裁 決 的 案 件

案 情 都 可 能 複 雜 獨 特 ( B u r r o w s， 第 2 4 6 頁 )。 不 過 ， 政 府 提 交 的 意 見 書
所 引 用 的 英 國 及 澳 大 利 亞 案 例 (例 如 第 2 4 段 的 G o g a r d  P t y 案 )， 可 為 法
庭 在 量 該 否 行 使 建 議 的 酌 情 權 給 予 濟 助 提 供 清 晰 指 引 。

結論

1 8 . 因 此 ， 政 府 仍 然 認 為 —

( a )  根 據 《 產 業 法 令 》 第 4 9 條 修 訂 《 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 條 例 》 第 1 2
條 ， 訂 立 一 項 相 等 於 《 產 業 法 令 》 第 4 9 ( 2 )條 的 條 文 ； 以 及

( b )  修 訂 應 該 包 括 明 文 規 定 不 能 自 行 協 議 免 受 條 文 約 束 。

律 政 司

法 律 政 策 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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